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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選舉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在出席會議的法案委員會委員中排名最先

的張宇人議員主持主席的選舉。張議員邀請委員提

名法案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。  
 
2.  委員就法案委員會主席一職的人選作出兩

項有效提名：  
 

(a) 蔣麗芸議員提名麥美娟議員，該項提
名獲黃定光議員附議。麥議員接受提

名；及  
 

(b) 莫乃光議員提名郭榮鏗議員，該項提
名獲陳志全議員附議。莫議員表示，

郭議員未能出席是次會議，但他在會

前已得到郭議員同意接受提名。  
 
3.  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，結果如下：15 名
委員投票予麥美娟議員，7 名委員投票予郭榮鏗議
員。麥美娟議員當選為法案委員會主席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4.  委員就法案委員會副主席一職的人選作出

兩項有效提名：  
 

(a) 楊岳橋議員提名郭榮鏗議員，該項提
名獲許智峯議員附議。楊岳橋議員

表示，他在會前已得到郭議員同意接

受提名；及  
 

(b) 張國鈞議員提名葛珮帆議員，該項提
名獲陸頌雄議員附議。  

 
5.  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，結果如下：6 名委
員投票予郭榮鏗議員， 16 名委員投票予葛珮帆
議員。葛珮帆議員當選為法案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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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(條例草案文本、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 2018 年
11 月 28 日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、立法會
LS28/18-19 及 CB(2)578/18-19(02)至 (04)號文件 ) 

 
6.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載於附件 A)。  
 
政府當局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7. 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附件 B 所載委員提出
的事宜，提供書面回應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就是次會議席上所提
事宜，以及就分別由許智峯議員於 2019 年
1 月 22 日 發 出 的 函 件 ( 立 法 會

CB(2)699/18-19(01)號文件 )和法案委員會
法律顧問於 2019 年 1 月 7 日發出的函件
(立法會 CB(2)578/18-19(03)號文件 )所提事
宜作出的綜合回應，已於 2019 年 2 月 25 日
隨 立 法 會 CB(2)866/18-19 號 文 件 發 給

委員。 )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下次會議日期及邀請公眾人士發表意見  
 
8.  法案委員會同意在 2019 年 2 月 25 日
(星期一 )下午 2 時 30 分舉行下次會議，與政府當局
及團體代表會晤。委員察悉，法案委員會會在立法

會網站登載公告，並會向 18 個區議會發出邀請
函件。  
 
9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6 時 11 分結束。  

 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7 月 30 日  



 

附件 A 
 

《 2018 年歧視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19 年 1 月 14 日 (星期一 ) 
時間：下午 4 時 30 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000232 -  
001228 
 

張宇人議員  
蔣麗芸議員  
麥美娟議員  
黃定光議員  
莫乃光議員  
陳志全議員  
 

選舉主席  
 

 
 

001229 -  
001937 
 

主席  
楊岳橋議員  
許智峯議員  
張國鈞議員  
陸頌雄議員  
葛珮帆議員  
 

選舉副主席  
 

 

001938 -  
002911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 當 局簡 介《 2018 年 歧視 法 例
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("條例草案 ")。 
 

 

002912 -  
003445 
 

主席  
鄭松泰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關於條例草案第 7 條建議，在《性別
歧視條例》 (第 480 章 )加入有關基於
餵哺母乳的歧視的新訂第 8A 條，委
員察悉擬議第 8A(2)(a)條中 "餵哺母
乳 "的擬議定義如下：如一名女性
(i)  作出向自己的子女餵哺母乳的作
為，或為餵哺自己的子女而作出集乳

的作為；或 (ii) 屬以本身母乳餵哺自
己的子女的人，該女性即屬餵哺母

乳。鄭松泰議員認為，就餵哺母乳的

女性免受歧視所訂的保障範圍，不應

局限於以本身母乳餵哺自己的子女

的 "母親 "。他建議政府當局應檢視 "餵
哺母乳 "的擬議定義，以及考慮把有關
的保障範圍擴大至涵蓋 "餵哺母乳的
一般女性 "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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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考慮到餵哺母乳的母親均為女

性，而餵哺母乳只適用於特定性

別，與《性別歧視條例》第 8 條
所保障免受歧視的懷孕特徵類

近，《性別歧視條例》擬議新訂

第 8A 條旨在訂明，任何人如基
於餵哺母乳而直接及間接歧視

某名女性，即屬違法。此項禁止

條文將適用於受《性別歧視條

例》規管的指定範疇，例如僱

傭；教育；貨品、服務或設施的

提供；處所的處置或管理；以及

政府的活動；  
 
(b) 為提供全面的保障， "餵哺母乳 "

的擬議定義不只會涵蓋餵哺母

乳的作為，亦會包括集乳和以本

身母乳餵哺自己子女的母親的

身份；及  
 
(c) 政府當局的政策原意是，選擇以

本身母乳餵哺自己的子女的方

式，擔當作為母親的責任的女

性，應該獲得保障。此舉有助創

造更有利的環境，讓她們可繼續

全面及平等地參與社會和經濟

活動，包括在進行母乳餵哺期間

持續就業或重投職場。  
 

003446 -  
004111 
 

主席  
許智峯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許智峯議員雖然對禁止基於餵哺母

乳的歧視表示支持，但他建議政府當

局應透過參考海外司法管轄區的法

例，或《殘疾歧視條例》 (第 487 章 )
及《種族歧視條例》 (第 602 章 )中有
關保障在指定範疇內免受騷擾的現

有條文，考慮擴闊《性別歧視條例》

的保障範圍，以涵蓋對餵哺母乳的女

性作出的騷擾、中傷及冒犯行為。他

詢問，在擬訂《性別歧視條例》下就

餵哺母乳的女性訂明的現有擬議保

障 範 圍 時 ， 政 府 當 局 有 否 諮 詢 衞

生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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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表示：  
 
(a) 現時，女性如遭另一人騷擾、中

傷及冒犯，已有不同的法律途徑

處理有關行為。根據《性別歧視

條例》，任何人不得在指定範疇

內對女性 (包括餵哺母乳的女性 )
作出性騷擾。因此，如在指定範

疇內，任何人就一名餵哺母乳的

女性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

徑，而在有關情況下，一名合理

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，應會預

期該餵哺母乳的女性會感到受冒

犯、侮辱或威嚇；或該涉及性的

行徑造成對該名餵哺母乳的女性

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，該

名餵哺母乳的女性已可依循《性

別歧視條例》提出申索；  
 
(b) 刑事法亦可對騷擾、中傷或冒犯

餵哺母乳的女性的人施加法律

制裁。視乎案中情況，一名在公

眾地方騷擾、中傷或冒犯餵哺母

乳的女性的人有可能干犯《刑事

罪行條例》 (第 200 章 )第 160 條
中的 "遊蕩 "罪行、《公安條例》
(第 245章 )第 17B條中的 "公眾地
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"罪行，或是
普通法下的 "破壞公眾體統 "罪
行；及  

 
(c) 雖然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就擴

闊 4 項反歧視條例的保障範圍，
使之涵蓋對餵哺母乳的女性作

出的騷擾行為的建議，制訂政府

的整體立場，但衞生署會繼續透

過各種方式推廣及支持母乳餵

哺。在就此事制訂政府的立場

時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會考慮所

有相關因素，包括有關建議對

4 項反歧視條例的連帶影響。  
 

004112 -  
004306 
 

主席  
楊岳橋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就楊岳橋議員的提問回應

時表示，《性別歧視條例》擬議新訂

第 23A 條、《殘疾歧視條例》擬議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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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 訂第 22A 條及《種族歧視條例》擬議
新訂第 24A 條中 "場所使用者 "的定
義，涵蓋受聘送遞由第三者訂購的貨

品的人 (即僱員 )，因此該人在共同工
作 場 所 工 作 時 會 獲 保 障 免 受 性 騷

擾、種族騷擾及殘疾騷擾，而不論該

人在該共同工作場所逗留了多久。  
 
對於禁止在共同工作場所中的性騷

擾、種族騷擾及殘疾騷擾的建議，楊

岳橋議員表示支持。  
 

004307 -  
004812 
 

主席  
陳志全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陳志全議員認為：  
 
(a) 關於實施《性別歧視條例》擬議

新訂第 8A(2)條，要市民分辨某
名餵哺母乳的女性是否一名以

母乳餵哺其子女的母親相當困

難。政府當局應檢視擬議新訂第

8A 條的立法原意，是保障餵哺

母乳的一般女性，抑或只是保障

餵哺母乳的母親；及  
 
(b) 《性別歧視條例》的保障範圍，

應擴闊至涵蓋對餵哺母乳的女

性 作 出 的 騷 擾 、 中 傷 及 冒 犯

行為。  
 
陳議員支持下述建議：在《種族歧視

條例》的若干條文中，以對 "有聯繫者 "
的提述取代對 "近親 "的提述，把基於
某人的有聯繫者的種族而歧視或騷

擾該人列作違法，使與現時《殘疾歧

視條例》中為使某人免因其 "有聯繫人
士 "的殘疾而遭受歧視所提供的保障
一致。在《種族歧視條例》中，"有聯
繫者 "就某人而言，將被界定為包括
(a) 該人的配偶； (b) 與該人在真正的
家 庭 基 礎 上 共 同 生 活 的 另 一 人 ；

(c) 該人的親屬； (d) 該人的照料者；
以及 (e) 與該人有業務、體育或消閒
關係的另一人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至今未有任何基於某

人的 "有聯繫者 "/"有聯繫人士 "的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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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族 /殘疾而作出歧視 /騷擾的先例。政

府當局曾諮詢律政司，所得意見是在

判定申索人是否屬另一人的 "有聯繫
者 "/"有聯繫人士 "(例如兩者是否屬
"在 真 正 的 家 庭 基 礎 上 共 同 生 活 ")
時，法庭會根據《種族歧視條例》 /

《殘疾歧視條例》的文意及目的，考

慮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，並按有關條

文的字面意思及一般涵義詮釋相關

條文 (例如兩者是否同住 )，以確定申
索人是否受相關條文保障。申索人的

性別和性傾向並非相關考慮因素。  
 

004813 -  
005434 
 

主席  
副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副主席認為： (a) 就餵哺母乳的女性
免受歧視所訂的保障範圍，不應限於

以 本 身 母 乳 餵 哺 自 己 的 子 女 的 女

性；以及 (b) 政府當局應考慮把《性
別歧視條例》的保障範圍，擴闊至涵

蓋對餵哺母乳的女性作出的騷擾、中

傷及冒犯行為。  
 
就副主席的提問，政府當局表示察悉

有關為餵哺母乳的女性提供免受騷

擾的保障的建議，並表示基於某女性

餵哺母乳而在互聯網上對該女性作

出歧視性的作為，將受到《性別歧視

條例》規管。  
 

 

005435 -  
005943 
 

主席  
潘兆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潘兆平議員詢問及政府當局回應下

述事宜： (a) 衞生署就推廣及支持在
工 作 間 進 行 母 乳 餵 哺 所 進 行 的 工

作； (b) 平等機會委員會 ("平機會 ")
在執行 4 項反歧視條例方面的法定職
能；以及 (c) 《性別歧視條例》就在
提供貨品、服務及設施方面免受性騷

擾所訂的現行保障。  
 

 

005944 -  
010544 
 

主席  
葉劉淑儀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對於在是次立法工作中，政府當局只

推展平機會向政府提交的歧視條例

檢討意見書當中所提的 8 項需要優先
處理的建議，葉劉淑儀議員表示失

望。她認為，現時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
所訂 "種族 "的定義過於狹窄，並不包
括 基 於 公 民 身 份 及 居 民 身 份 的 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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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視。政府當局應考慮擴闊《種族歧視

條例》所訂 "種族 "的定義，以期處理
新來港人士及旅客受到歧視的問題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就平機會認為應優先

處理的歧視條例檢討建議，政府現時

擬集中處理複雜性和爭議性較低的

建議，以期逐步推展所需的法例修訂

工作。儘管條例草案旨在修訂《性別

歧視條例》、《殘疾歧視條例》、《種

族歧視條例》及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

(第 527 章 )，以推展 8 項需要優先處
理的建議，但政府當局會繼續研究餘

下 19 項需要優先處理的建議，以及
委員就在歧視條例檢討中歸類為須

進一步研究、諮詢和教育的課題所提

的事宜及建議。在完成條例草案的立

法工作後，政府當局會從速開展下一

階段的工作，目標是在現屆政府任期

內，向市民告知其就未來路向作出的

決定。  
 
就葉劉淑儀議員對免受種族中傷的

保障方面提出的關注，政府當局回應

時表示，現時有不同的法律途徑處理

種族中傷的作為。政府當局會監察種

族中傷的情況，並會檢視可予改善

之處。  
 

010545 -  
011117 
 

主席  
毛孟靜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毛孟靜議員認為， (a) 《性別歧視條
例》擬議新訂第 8A 條所提供的保障
範圍，應擴大至涵蓋餵哺母乳的一般

女性；以及 (b) 《種族歧視條例》應
予修訂，以禁止政府在執行職務及行

使職權時作出種族歧視。  
 
政府當局重申，當局會繼續研究及適

當地跟進平機會向政府提交的歧視

條例檢討意見書所載餘下 19 項需要
優先處理的建議。  
 

 

011118 -  
011528 
 

主席  
容海恩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容海恩議員認為，政府當局應參考海

外司法管轄區的類似法例，並考慮把

《性別歧視條例》擬議新訂第 8A 條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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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提供的保障範圍，擴大至涵蓋餵哺母

乳的一般女性。  
 

011529 -  
012038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主席詢問及政府當局回應以下事宜：  
 
(a) 衞生署就推廣及支持母乳餵哺

採取的措施，例如發出《實施 "母
乳 餵 哺 友 善 工 作 間 " 僱 主 指
引》，建議僱主 (i) 容許員工於分
娩後最少一年內，利用授乳時段

集乳，而授乳時段應計算為 "有
薪工時 "；(ii)  提供合適並具私隱
的 空 間 以 供 進 行 集 乳 ； 以 及

(iii) 提供雪櫃設施，以供安妥存
放母乳；及  

 
(b) 法庭在判定在工作場所基於餵

哺母乳的直接和間接歧視是否

屬實時所考慮的因素。  
 
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會邀請平機會

從運作及實施的角度發布指引，以便

持份者遵守禁止基於餵哺母乳的直

接和間接歧視的相關條文。  
 

 

012039 -  
012413 
 

主席  
郭偉强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郭偉强議員認為，《性別歧視條例》

擬議新訂第 8A 條的保障範圍，應擴
大至涵蓋餵哺母乳的一般女性。  
 

 

012414 -  
012953 
 

主席  
鄭松泰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鄭 松 泰 議 員 詢 問 ， 政 府 當 局 會 否

(a) 考慮擴大平機會的職權範圍，使
其成為一個獨立人權機構，以處理人

權工作；以及 (b) 檢視平機會需要多
少人手及資源，以應付實施條例草案

的立法建議所帶來的額外工作量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就實施 4 項反
歧視條例而言，平機會一直有效地執

行其職能。政府當局會密切留意是否

有需要向平機會增撥資源，以便其執

行職務。  
 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鄭 議 員 的 提 問 時 表

示，為確保一致，《種族歧視條例》

所訂 "照料者 "的擬議定義 (該定義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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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括 "社會福利署署長 ")，已參照《殘疾
歧視條例》就同一字詞所訂的定義。  
 

012954 -  
013630 
 

主席  
陳志全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就陳志全議員的提問，政府當局回應

時解釋沒有在目前的法例修訂工作

中推展歧視條例檢討建議 18 的原
因，該建議關乎保障同一處所的租戶

及 /或分租戶免受性騷擾、殘疾騷擾

及種族騷擾。政府當局表示，為少數

族裔人士提供服務的非政府機構，或

符合《種族歧視條例》擬議第 2(1)條
中 "有聯繫者 "的定義 (即與該人有業
務、體育或消閒關係的另一人 )，因而
在《種族歧視條例》下獲保障免受歧

視 /騷擾。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補

充， "業務關係 "涵蓋在指定範疇內的
業務往來，包括提供服務。  
 
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以書面說

明，基於《性別歧視條例》、《殘疾

歧視條例》及《種族歧視條例》訂明

在共同工作場所工作的人之間享有

免受性騷擾 /歧視、殘疾騷擾 /歧視及

種族騷擾 /歧視的保障而對任何人提

出的法律程序 (若例如某名在西九龍
站內地口岸區 ("內地口岸區 ")工作的
香港女性居民因餵哺母乳而遭受其

同事歧視 )，是否屬《內地與香港特別
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

設立口岸實施 "一地兩檢 "的合作安
排》第七條第 5 項所詳述，機構或人
士之間的合約或其他民事法律關係

所關涉的事宜的涵蓋範圍，因而在內

地口岸區被視為《廣深港高鐵 (一地兩
檢 )條例》(第 632 章 )所訂明香港特別
行政區法律適用的 "保留事項 "(如條
例草案就擴大餵哺母乳的女性享有

的法律保障的擬議修訂獲得通過的

話 )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(請參閱附
件 B 的 (b)
項 ) 

013631 -  
014140 
 

主席  
副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副主席問及法庭在判斷某餵哺母乳

的女性僱員在工作場所遭受間接歧

視是否屬實時所考慮的因素，政府當

局就此作出回應。副主席認為，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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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/討論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
當局應加強宣傳工作，以及鼓勵僱主

採取 "母乳餵哺友善工作間 "政策。  
 

014141 -  
014244 
 

主席  
鄭松泰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委員

提出檢視餵哺母乳定義的建議，並對

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在 2019 年 1 月
7 日 致 政 府 當 局 的 函 件 ( 立 法 會
CB(2)578/18-19(03)號文件 )中，就《性
別歧視條例》擬議新訂第 8A 條此方
面所提出的相關事宜作出回應。  
 

政府當局  
(請參閱附
件 B 的 (a)
項 ) 
 
 

014245 -  
014513 
 

主席  
 

邀請公眾人士就條例草案發表意見。  
 
主席作總結發言。  
 

 

 
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7 月 30 日  
 
 



 
 

附件 B 
 

立法會 CB(2)820/18-19(01)號文件  
 

《 2018 年歧視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因應 2019 年 1 月 14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 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 
 

 條例草案第 7 條建議在《性別歧視條例》 (第 480 章 )中
加入有關對餵哺母乳的歧視的新訂第 8A 條。根據擬議新訂

第 8A(2)(a)條，如一名女性 (i) 作出向自己的子女餵哺母乳的作
為，或為餵哺自己的子女而作出集乳的作為；或 (ii) 屬以本身母
乳餵哺自己的子女的人，該女性即屬餵哺母乳。部分委員關注

到，擬議新訂第 8A 條的立法原意是保障餵哺母乳的一般女性，
抑或只是保障餵哺母乳的母親。有委員認為，這樣的修訂並未

就餵哺母乳的女性受到騷擾或中傷，提供充分保障。部分委員

建議政府當局應參考澳洲和英國的類似法例，考慮擴大擬議新

訂第 8A 條的保障範圍，以一併涵蓋對餵哺母乳的一般女性作出
的騷擾、中傷及冒犯行為。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委員

提出檢視餵哺母乳定義的建議，並對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在

2019 年 1 月 7 日致政府當局的函件 (立法會 CB(2)578/18-19(03)
號文件 )中，就擬議新訂第 8A 條此方面所提出的相關事宜作出
回應。 

 
2.  政府當局亦須以書面說明，基於《性別歧視條例》 (第
480 章 )、《殘疾歧視條例》 (第 487 章 )及《種族歧視條例》 (第
602 章 )訂明在共同工作場所工作的人之間享有免受性騷擾 /歧

視、殘疾騷擾 /歧視及種族騷擾 /歧視的保障而對任何人提出的

法律程序 (若例如某名在西九龍站內地口岸區 ("內地口岸區 ")
工作的香港女性居民因餵哺母乳而遭受其同事歧視 )，是否屬
《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

實施 " 一地兩檢 "的合作安排》第七條第 5 項所詳述，機構或人士
之間的合約或其他民事法律關係所關涉的事宜的涵蓋範圍，因

而在內地口岸區被視為《廣深港高鐵 (一地兩檢 )條例》 (第 632
章 )所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適用的 "保留事項 "(如條例草案
就擴大餵哺母乳的女性享有的法律保障的擬議修訂獲得通過的

話 )。 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9 年 2 月 18 日  


